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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出台新策破解粪污治理和资源化难题

编者按:南流江是广西独流入海第一大河,近年来,由于流域

内大量畜禽粪污直排导致南流江污染严重.为贯彻落实«水污染

防治行动计划»要求,广西通过改进畜禽粪污治理和资源化方式,

降低资源化成本和难度,提高粪污资源化率,大量粪污和沼液直排

得以遏制,南流江水污染态势得以逐步扭转,水质从劣Ⅴ类提升到

Ⅳ类.本期摘登部分内容,以供参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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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南流江,位于广西东南部,是广西独流入海第一大河,发源于

玉林市北流市大荣山南侧,河长２８５公里,从北向南依次流经玉

林、钦州、北海三市,流域面积达９５０７．３平方公里,流域总人口约

５２９．２万人.２０１４年以来,南流江流域由于受畜禽粪污、生活污水

等污染,水质连续恶化,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第一季度南流江干流横

塘断面水质为劣Ⅴ类.

２０１８年６月底统计,玉林市养猪居广西之首,仅玉林市境内

的南流江流域就有生猪养殖场户３．７万多家,存栏量约２４６万头,

其中,年出栏量５００头以下的中小散养殖户占比约９８％,存栏量

占７８％.由于粪污治理和资源化模式设施投入大、资源化成本

高、粪肥还田劳动强度高,中小散户养殖场户粪污和沼液利用渠道

不畅,大量养殖污水处于直排状态.

一、“截污建池、收运还田”破解难题

为彻底解决养殖污水直排问题,玉林市以福绵区、博白县为重

点,针对中小散养殖场户普遍存在的粪污和沼液直排问题,兼顾粪

污治理与农民生计,摒弃利用划定“禁养区”“一刀切”搞清拆压产

的做法,借鉴国内外经验,提出实施“截污建池、收运还田”为主的

治理方式,强调依靠市场机制促进粪污资源化利用,让养殖场户

“管得住粪污”,种植户“用得动粪肥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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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截污建池、收运还田”不强调增加“干湿分离”等处理环节,养

殖场户根据养殖规模,用少量资金建一个粪污或沼液贮存池,足够

贮存一个月左右粪污产生量并确保雨污分流,确保粪污不外排就

地发酵腐熟.积存的沼液粪肥则由当地粪肥收运合作社按照“有

偿清运”的原则运走,送至种植户实行“付费还田”.

如福绵区樟木镇有生猪存栏约２．３万头,此前粪污和沼液基

本处于直排状态,污染严重.今年５月以来,通过组织尚未杜绝粪

污或沼液直排的养殖场户自行完成“截污建池”,新建沼液贮存池

８６３个,池容约２．６万立方米.组织和扶持村民成立“绿农保”粪

肥收运还田服务合作社,由政府配备５辆沼液粪肥收运车,对养殖

场户积存的沼液粪肥按１５元/吨左右的价格实施有偿清运,再以

３０－４０元/吨的价格有偿送至果、菜、林等用肥大户并实施机械化

喷施,实现沼液粪肥“收运还田”.由于缩短了工艺链条、减少了处

理环节、降低了用肥成本,实现粪污“存得住、用得掉、不排放”.

通过在南流江流域相关县区全面先行先试,自２０１８年４月以

来,南流江干支流水质持续改善.监测数据显示,８月初,南流江

干流横塘断面氨氮、总磷浓度比５月初下降９８％和４３％;２０１８年

６、７、８月初氨氮浓度分别是去年同期的约１/２、１/５和１/１５,水质

已从劣Ⅴ类提升到Ⅳ类,水质明显改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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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以樟木镇试点为基础,印发«方案»全区推广

在南流江流域全面试点的基础上,２０１８年８月,广西印发«广

西深入推进畜禽粪污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»(以下简称«方

案»),«方案»进一步在全区深化畜禽粪污治理和资源化,提升和改

善江河湖库水质.

一是明确目标.到２０２０年底前,全区所有养殖场户畜禽粪污

资源化率达到７５％以上,南流江、钦江、九洲江重点湖库周边地区

和２３个生猪调出县要达到９０％以上.畜禽粪污资源化率是指自

行通过生态化改造、种养结合等方式实现粪污全量利用和采用“截

污建池、收运还田”杜绝粪污和沼液直排养殖场户产能的占比.

二是创新思路.通过缩短工艺流程、减少处理环节、简化操作

流程、降低劳动强度、提高专业水平,降低粪污资源化成本,实现所

有养殖场户粪污“存得住、用得掉、不排放”.要求所有尚未实现粪

污全量资源化的养殖场户限期采用“截污建池、收运还田”等方式

实现粪污不外排;组织粪肥收运还田服务第三方提供“有偿清运、

付费还田”服务,低成本地实现养殖场户“管得住粪”,种植户“用得

起肥”,逐步杜绝粪污和沼液直排导致的污染.

三是推广做法.第一,通过加强指导和服务,推动尚未杜绝粪

污和沼液池直排的养殖场户迅速自行完成粪污全量利用或“截污
—４—



建池、收运还田”,加快形成粪污“不能排”的机制保障;第二,通过

宣传法规政策、开展多品种粪肥还田种植示范、讲明粪污和沼液直

排的危害和粪肥还田的好处,加快形成“不想排”的高度自觉;第

三,加强执法监管,创新管理模式,发动群众监督,运用好大数据和

云平台,加快形成“不敢排”的有效震慑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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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简报主要介绍重点工作进展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

实情况及舆情动态,供交流、参考.欢迎各地区、各部门及时向全国水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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